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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11－904） 1 

府行訴字第 1110263608號 2 

訴 願 人：○○○  3 

訴 願 人：○○○ 4 

訴願人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事件，不服本縣和美地政事務所 111 年5 

6 月 16 日登記駁回通知書字第○○○號通知書所為之處分，提起6 

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7 

    主 文 8 

訴願駁回。 9 

    事  實 10 

緣訴願人於111年3月16日檢具身分證影本、戶籍謄本影本、中華電11 

信股份有限公司繳費通知、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水費通知單12 

與繳費憑證、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繳款書等文件，就訴外人○○○所13 

有本縣○○鄉○○段○○及○○地號等2筆土地向本縣和美地政14 

事務所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惟因尚有應補正事項，該所爰以15 

111年5月12日登記補正通知書字第○○○號通知訴願人於接到通16 

知之日起15日內補正以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嗣訴17 

願人補正部分事項經該地所審認訴願人仍未提出「以行使地上權18 

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屬逾期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爰依土19 

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以111年6月16日登記駁回通知20 

書字第000073號通知書駁回訴願人之申請。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21 

件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又本府依訴願法第63條規22 

定，依職權通知訴願人及原處分機關於111年9月1日到府進行陳述23 

意見，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24 

一、 訴願意旨略謂： 25 

(一)緣彰化縣○○鄉○○村○○路○○號(即未保存登記建26 

物)基地坐落於彰化縣○○鄉○○段○○、○○地號之土27 

地，然上開未保存登記建物之納稅義務人、起造人係○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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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上開土地之原所有權人為○○○、嗣由○○○1 

判決繼承取得，惟彰化縣○○鄉○○村○○路○○○號2 

自民國 70 年 11月 3日起乃由○○○(即○○○之配偶、3 

○○○之父親)為戶長，嗣○○○於民國 90年 1 月 29日4 

經法院宣告禁治產由○○○監護、亦於民國 100 年 1 月5 

23日死亡，故○○○為上開建物之戶長、並與○○○居6 

住、使用彰化縣○○鄉○○村○○路○○○號房屋長達7 

四十年之久，此有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 1118 

年 3 月 16 日彰和資(NB09)字第○○○號所附之證明文9 

件及民國 111 年 6 月 2 日登記補正通知書字第○○○號10 

之補正證明文件足憑。 11 

(二)按「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12 

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以所13 

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14 

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15 

為所有人。」民法第 769條、第 770條分別定有明文。16 

是○○○、○○○本於客觀占有彰化縣○○鄉○○村○17 

○路○○○號房屋之事實，亦內心本於所有之意思係前18 

於民國 89 年 6 月 2 日向彰化縣○○鄉公所申請○○○19 

急難救助金之申請人地址乃渠等行使地上權之主觀意20 

思而占有，暨占有使用他人土地之意思表示於外部之情21 

形、表徵於外之態樣；且渠等前於民國 111年 6 月 2日22 

補正證明文件之一即錄音檔乃當事人間(即原土地所有23 

權人○○○與占有人間)已有設定地上權之約定、本於24 

該約定先將土地交付占有而未完成登記……等相關證25 

明文件。另，渠等居住、使用前開建物長達四十年之久26 

間亦對外表徵婚喪喜慶之家宴、家祭……等，甚至在他27 

人土地之上下有其他工作物(即搭建鐵皮屋)為目的使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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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土地之權。 1 

(三)參照民國 92年 1月 14日最高法院 92年度第 1次民事2 

庭會議決議之四十四年臺上字第 1613 號判例要旨廢止，3 

其廢止理由為時效取得係以占有人有無以所有意思而4 

占有為其要件，至占有人與所有人是否具有親屬關係毫5 

無影響。是占有人○○○、○○○與彰化縣○○鄉○○6 

村○○路○○○號之納稅義務人、起造人即○○○及彰7 

化縣○○鄉○○段○○、○○地號之土地之原所有權人8 

為○○○是否具有親屬關係毫無影響。 9 

(四)時效制度係為公益而設，依取得時效制度取得之財產10 

權應為憲法所保障。然占有人○○○、○○○就彰化縣11 

○○鄉○○村○○路○○○號房屋為時效取得地上權12 

登記應為憲法所保障。 13 

二、 答辯意旨略謂： 14 

(一)按民法第 769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15 

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16 

所有人。」、第 770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17 

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18 

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第 77219 

條規定：「前五條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20 

準用之。於已登記之不動產，亦同。」、第 832條規定：21 

「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22 

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土地登記規23 

則第 5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24 

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25 

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二、登記申請26 

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第 57條27 

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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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1 

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第 118條2 

第 1 項規定：「土地總登記後，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3 

上權登記時，應提出以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4 

件及占有土地四鄰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5 

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中華民國 99年 6月6 

28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4793 號令修正土地7 

登記規則，其中第 118條修正總說明明示「又所稱『以8 

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例如當事人間已有9 

設定地上權之約定，本於該約定先將土地交付占有而未10 

完成登記；或已為申請地上權設定登記而未完成登記；11 

或已為設定登記但該設定行為具有無效情形；或占有人12 

於占有他人土地之始，即將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表示於13 

外部並取得第三人之證明等之相關證明文件。」。 14 

(二)次按最高法院 64 年台上字第 2552 號民事判例要旨略15 

以：「地上權為一種物權，主張取得時效之第一要件須16 

為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若依其所由發生之事實17 

之性質，無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者，非有變為以行使地上18 

權之意思而占有之情事，其取得時效，不能開始進行。…」19 

及 87 年度台上字第 1284 號民事判決要旨：「主張因時20 

效取得地上權者，依民法第 772 條準用同法第 769 條21 

或第 770條之規定，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他人22 

之土地，經過一定之期間，始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23 

此項意思依民法第 944 條第 1 項之規定既不在推定之24 

列，故須由占有人負證明之責。又占有人無法律上之權25 

源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可能係26 

基於侵權行為之意思，亦可能基於越界建築使用，亦或27 

界址不明致誤認他人土地為自己所有，或因不知為他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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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而誤為占有使用，尚難僅以占有人在他人土地上有1 

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之客觀事實，自認占有人係2 

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 3 

(三)再按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 9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就4 

「地政機關審查因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申請事件時，申5 

請人應提出何等證明文件以證明申請人具備時效取得6 

地上權之要件？」，其決議意旨略以：「…尚需提出『行7 

使地上權之主觀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稱地上權者，8 

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為目9 

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民法第 832條定有明文。又占有10 

土地建築房屋或種植竹木，有以無權占有之意思，有以11 

所有之意思，有以租賃或借貸之意思為之，非必皆以行12 

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故主張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13 

占有者，應負舉證責任；另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者，須14 

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始足當之，若依其所由發生15 

事實之性質，無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者，非有變為以行使16 

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之情事，其取得時效，不能開始進17 

行。…」。 18 

(四)復按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619 號民事裁判要旨：19 

「占有使用他人之土地，其原因固屬不一，然必以『行20 

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始符合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21 

第一要件。此項行使地上權之意思，依民法第 944條第22 

1項規定，既不在『推定』之列，即須由占有人負證明23 

之責」 24 

(五)查本案標的○○鄉○○段○○及○○地號等 2 筆土地25 

原所有權人為○○，於民國 105 年 1 月 18 日死亡後，26 

先由代理人○○○地政士於 106年 1月 3日就被繼承人27 

○○○之部分遺產向本所申請辦理遺囑繼承登記（收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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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號為彰和資字第○○○號，申請登記標的未含○○段1 

○○及○○地號），案附 99年度彰院民公俊字第○○號2 

遺囑公證書所載財產分配方式寫明○○段○○及○○3 

地號等 2 筆土地由其子○○○及其孫○○○（即訴願人4 

○○○之子，補正證明文件及說明之證明人）二人共同5 

取得，其比例各二分之一，另附 102年度彰院民公俊字6 

第 648 號遺囑公證書略以：「…二、…1.…○○鄉○○7 

段○○地號及○○地號二筆土地，本人所有之權利範圍8 

應全部由吾子○○○單獨繼承。…」。次由代理人○○9 

○（即訴願人之一）於 106年 7 月 3日向本所申請辦理10 

伸榮段○○及○○地號等 2 筆土地公同共有繼承登記11 

（收件字號為彰和資字第 45330 號），登記為○○○等12 

7人公同共有全部。再由代理人○○○地政士於 111年13 

2 月 18 日持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7 年度家上易字14 

第 11 號確定判決（請求回復特留分事件）向本所申請15 

辦理判決繼承登記（收件字號為彰和資字第○○○號），16 

本所遂依判決內容異動登記為○○○取得全部，其中案17 

附 107 年度家上易字第 11 號判決文中「…肆、本院之18 

判斷：一、…依系爭遺囑，○○將其如附表二編號 1、19 

2（○○鄉○○段○○及○○地號）之土地均指定由○20 

○○單獨繼承，…二、被上訴人抗辯：○○○所立 99年21 

2月 25日遺囑，…，乃於 102年 10月 2日另立系爭遺22 

囑，…更改指定由○○○單獨繼承，…，與上開 2份遺23 

囑所載指定分割遺產方法相符，並有○○○提出 102年24 

10月 2日錄影光碟與上訴人（○○○等 3 人）不爭執真25 

正之錄音譯文…」，及案附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5 年度26 

家訴字第 40 號判決文中「…四、得心證之理由：…27 

（三）…4.…其錄影中之對話內容如被告訴訟代理人提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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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遺囑公證內容口譯所載…『所以我要把○○、○○1 

這塊土地跟這棟房子過繼給○○○，在我死後有所依2 

靠。』等情，有訊問筆錄、影音光碟暨語音譯文在卷可3 

稽。…」。 4 

(六)本案訴願人於 111 年 3 月 16 日檢具身分證影本、戶籍5 

謄本影本、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繳費通知（收件人：6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水費通知單（收件7 

人：○○○）與繳費憑證、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繳款書（繳8 

款人：○○○）等文件向本所申辦○○鄉○○段○○及9 

○○地號等 2筆土地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又於 11110 

年 6 月 2 日提供新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收件11 

人：○○○）、台灣電力公司（收件人：○○○）、房屋12 

稅繳款書（納稅義務人：○○○）等近期繳費證明、清13 

寒證明、急難救助等證明文件，並於訴願書主張曾以家14 

宴、家祭對外表徵婚喪喜慶…等證明其係「以行使地上15 

權意思而占有」他人土地。經本所以內政部戶役政資料16 

電子閘門系統查得訴願人與戶長○○○（即○○○之配17 

偶、○○○之父親、房屋納稅義務人○○○之長男）於18 

70年 11月 3日設籍於彰化縣○○鄉○○村○○路○○19 

○號，次查上開門牌住址之房屋納稅義務人○○○及其20 

坐落基地（○○段○○及○○地號等 2筆土地）原所有21 

權人○○○、現所有權人○○○等 3 人於 72 年 8 月 522 

日亦設籍於上開門牌住址，戶長為○○。另本所發文函23 

調上開房屋（門牌：○○○路○○○號）之房屋使用執24 

照、竣工圖及房屋稅籍資料等文件，得知房屋使用執照25 

核發日為 70 年 8 月 7 日，房屋起造人及納稅義務人自26 

始皆為○○○（原坐落基地所有權人○○○之配偶），27 

爰名義上推定房屋所有權人為○○○，故實難率斷謂訴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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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人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1 

為目的而使用○○段○○及○○地號等 2 筆土地。退萬2 

步言，倘訴願人為房屋之實質出資者，或訴願人於該土3 

地有工作物（搭建鐵皮屋），依上述所附文件僅能證明4 

訴願人係自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仍占有該土地之客5 

觀事實，並無提供其究竟以何種意思占有土地之證明，6 

故仍不足以證明係以行使地上權之主觀意思而占有；且7 

無論訴願人與該土地（原）所有權人是否具有親屬關係，8 

仍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18 條規定檢附以行使地上權9 

意思而占有之文件憑辦，以符法制。 10 

(七)依訴願人之訴願書所陳「…111 年 6月 2 日補正證明文11 

件之一即錄音檔乃當事人間（即原土地所有權人○○○12 

與占有人間）已有設定地上權之約定、本於該約定先將13 

土地交付占有而未完成登記…」云云，經本所聆聽 11114 

年 6 月 7 日郵戳郵寄之錄音光碟，只聽到 3 個人的聲15 

音，內容係談話人間討論遺產分配、各繼承人繼承比例16 

與預立遺囑等情事，且此 3 人之身分亦無從可考，故該17 

段錄音尚不足以證明已有設定地上權之約定，本於該約18 

定先將土地交付占有而未完成登記，亦不足以證明其係19 

本於「行使地上權之主觀意思」而占有他人土地。 20 

(八)綜上事實及理由，因訴願人所提出之文件，揆諸前揭規21 

定及說明，尚不足資證明其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22 

有他人之土地，自與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要件不符，23 

從而本所要求其補正相關文件，而訴願人逾期未完全補24 

正，本所依法駁回其所請並無違法、不當，故本件訴願25 

為無理由。綜上，本案訴願理由均無足採，敬請依法駁26 

回。 27 

    理 由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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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民法第 769 條、第 770 條、第 772 條、第 832 條及第 9441 

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2 

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以所有之意3 

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4 

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前5 

五條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於已登6 

記之不動產，亦同。」「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7 

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占8 

有人推定其為以所有之意思，善意、和平、公然及無過失占9 

有。經證明前後兩時為占有者，推定前後兩時之間，繼續占10 

有。」 11 

二、 次按「(第 1 項)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12 

他項權利之登記。(第 2 項)土地登記之內容、程序、規費、13 

資料提供、應附文件及異議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14 

機關定之。」、「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15 

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16 

日內補正：……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17 

不符或欠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18 

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二、依法不19 

應登記。……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20 

「土地總登記後，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登記時，應提21 

出以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及占有土地四鄰證明22 

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23 

件。」土地法第 37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56條第 2 款、第 5724 

條第 1項第 2款、第 4款、第 118條第 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25 

三、 復按 99年 6月 28日修正發布之土地登記規則第 118 條第 126 

項其修正理由略以：「所稱『以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27 

文件』，例如當事人間已有設定地上權之約定，本於該約定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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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土地交付占有而未完成登記；或已為申請地上權設定登記1 

而未完成登記；或已為設定登記但該設定行為具有無效情形；2 

或占有人於占有他人土地之始，即將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表3 

示於外部並取得第三人之證明等之相關證明文件。」 4 

四、 再按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 9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略以:5 

「地政機關審查因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申請事件時，申請人6 

尚需提出『使地上權之主觀意思而占有』證明文件。稱地上7 

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為目8 

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民法第 832 條定有明文。又占有土地9 

建築房屋或種植竹木，有以無權占有之意思，有以所有之意10 

思，有以租賃或借貸之意思為之，非必皆以行使地上權之意11 

思而占有，故主張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者，應負舉證12 

責任；另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者，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13 

占有始足當之， 若依其所由發生事實之性質，無行使地上權14 

之意思者，非有變為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之情事，其15 

取得時效，不能開始進行。」 16 

五、 復按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619 號判決意旨略以:「查占17 

有使用他人之土地，其原因固屬不一，然必以『行使地上權』18 

之意思而占有，始符合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第一要件。此項19 

行使地上權之意思，依民法第九百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既20 

不在『推定』之列，即須由占有人負證明之責。」 21 

六、 參照前揭規定、裁判及決議意旨，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22 

中「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要件不在民法第 944 條第 123 

項規定推定之列，須由占有人負證明之責，且與以所有之意24 

思而占有不同。 25 

七、 卷查，訴願人主張其本於客觀占有彰化縣○○鄉○○村○○26 

路○○○號房屋之事實，係本於所有之意思，又前於民國 8927 

年 6 月 2 日向彰化縣伸港鄉公所申請○○○急難救助金之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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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地址，乃行使地上權之主觀意思而占有，並提供錄音作1 

為其有設定地上權意思之證據云云。惟查，以「所有之意思」2 

而占有與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並不相同，訴願人3 

同時主張兩者，並無法確定訴願人內心之真意，且其所提供4 

之錄音證據，僅為當事人間就遺產內容之討論，並無有關行5 

使地上權之相關內容，例如當事人間已有設定地上權之約定，6 

本於該約定先將土地交付占有而未完成登記等；另訴願人檢7 

具之身分證影本、戶籍謄本影本、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繳8 

費通知（收件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水費通9 

知單（收件人：○○○）與繳費憑證、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繳10 

款書等，僅能證明有占有之事實，並無法證明其係以何等意11 

思而占有，故其取得時效，不能開始進行。 12 

八、 綜上所述，訴願人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洵堪認定。從而，13 

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依土地登記規14 

則第 5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予以駁回，於法並無不合，原處15 

分應予維持。 16 

九、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項規17 

定，決定如主文。 18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林田富（請假） 19 

                          委員  温豐文（代行主席職務） 20 

                          委員    常照倫 21 

                          委員    張奕群 22 

                          委員    呂宗麟 23 

                          委員    林宇光 24 

                          委員    陳坤榮 25 

                          委員    蕭淑芬 26 

                          委員    王育琦 27 

                          委員    劉雅榛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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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許宜嫺 1 

                          委員  吳蘭梅 2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14  日 3 

縣  長   王  惠  美 4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5 

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6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號） 7 

 8 

 9 


